FEEZE S ERATR T
114# & > F %5255

A R Y £ e A
E T R REDR
w4 SRR
o A R
PR EAR G ERASE R M T
E
FARTE A6, 453~ S R EE B2 P L RE R 2 10T
BUAE SR AR A B RG  HRA R 2
Ao AELRE B KTpHE S DR HE - s Th o
ARG R RTE R G H A ApE A
2z
SRR N o o MR
()& ABRFEFFEELZRF FHAAREEL 137
v B A AATE R (T R) 3008 ~ 0 HaH s 20 o
N N ZMWP’@ﬂWIf%Dﬁ* 0 Aoy - E

Ky (7P wm RIOPI o WY H AL SRR
B ST R a@;fﬁéﬁ;iﬁ JRUE VR '/P\#% ”J?;
FIF10% > @ AgE = B2 04 59 LI F20%4 i 59 &
g IR AL
(Z)ETAFHEFNANRFEFIF LG INE > Bt e i 8
Bk 2 RRETRiINEE RS XY 3 0E R
F %1607 R BEE EF 0 Py T ATE R, 054, 719% ’
2 pO8E9T I1pA=d F R b & L6 25 2
T A98EGY 11 pA F W p ok > #& B AIF20%:" ﬁL.@fﬂ
£ T PE AL HAL62~ - ¢ P E AL @K £98,799

-

=

oty R R S ERIERANF F1960THF HRE R
¥
(Z)EEZMAZEE L1428 28p > #H Ry L E x5

%— 7



i

iy

OOEOOOEOOOE0004 52 7 # & > & F 2 15
A FELGFE > S R RERTIE P B AR R RT
Fro P B & w5 g T AN 4R § 2095, 000~ 0

TR AL R T
LRI S
Pie % \ e P 2wl
5 R REPFRE %032 ~ 533 0E M+ 5261% % 17 R TR HHE
TURARR e St BT B S E A Y A
PR 2 F1I0T2 R TP FLAE B2 REBER
6 BApE A T3 Aot 2 EEROOHEO000HE000
F0003 52 7 & & & B 0 T HEL I B A K E R
T B SR DA - s (TR MIRR

%
a‘%f‘%%ﬁ‘fjﬁl%%% R ’Pxﬁ*l‘\ Fl ftk ez R R L

3P i8R A mAIFT o B3 T2 /* F AR RN
LR T %i""%,z%iSBZﬁ:i,gﬁ I
iﬁaépﬁﬂ’ g2 e 2 T EFdfuz p
AR R s VR S A o N A T
F> 0 NE T F038IEFIIE TG P R e
Fhoo»2 %"LM? Rz lﬁ»/f@a\" ﬂ EE /%oy B 3
By~ 2B 2 2RI0E AR F ¥ 1960750 F BIGE
Afedo s 2 B ATR R ?5’ ‘iﬂﬁﬁé%ﬁf‘%ﬁﬁf‘""
FEREZMA AW TH > i«"f"?a% > 104E B PR F
5440255030 B2 A B AL 5 o BRI AT B 22 RO
AfvE 2P G BB AP EREEFLAEP
Arins B EM 2z 1o 47%'%'&.'1%? K2 o Ft o AR
> JE }EL“-EF °

b

Pt BIRTERETR AT AL LR E O T H R
o AL FIEAAS TR 2 BB kRt
SR 15 0 FARA R 8 I i“/%@/w\ PRt TR 2 41

}
/“

2y

=\
\7:\4

-

B A TR R 2 4T 3

~
=
S

/w
e
‘-\



7 -

V!

¥ o &%¢%¥*%ﬁrhéibm%§W%'
& AT A B A 2 TLE XT84, 235 0 iR
AR A B X AR ZHFR TR z“/%@/v\?z% B A

R2ZAF T o drk B A WP B R AR R R Bk
REFTE HD33FEWE B 553008 % 18 ‘LFLL AR A
BB B e MR E TR R B iRk
@?ﬁih—ﬁﬁﬁwx423~:%é2368~3%%136
Too FlAEFBIRHIE AL A A FIFFZF
Bopt Az dMRFem o WS- S = %i—’d:‘#ﬁf‘uﬁé& ’

;7;714&6” 0’\,%_ %’LMIHM—,J‘:i il 3 *
#B‘fﬂ B K u‘*#& AR B - e 2 75 0 R
REA BB F]R I A s R B AT 2T
3T @#Biﬁf"s"] A W2 A LT 176, 453~

LE 5 1784, 230 X & L D%X4. 5#& =176,4b3~ ; ~ 14
Tw#ﬁz 1 o FIRt o A E B A SRS A T A B B

R R EEELIFIT6,453 % o

:;aiki'%’ 2 B H33iEmE ~ HH260F ~ % 9hiE ~ % T8iEF T
Jri o o

= N B 114 = 11 ’ 21 P

J},j&f,’fiﬁﬁ)ﬁrﬂ\ T o

%ﬁﬁ% # ’@%k“ﬁfﬁ%ééﬁﬂwﬂméi%ﬁﬂ

4 & 11 ! 21 2

cE A @ F
20 L N
ERCE LY
"t
S e ) & Ak 1414 4 A
1 £ 550042000500 040003 52 808 = 2 = 8504 2_550 Ei
i

b
i
mj



R R R LR TR (MR
A28 b MBS AR GTT

(D) 4140752 % 13208 % 358 ¢ 1 4 foof idedr ~ ALh # R21
*#430p ¥ 0 2 @ EHRA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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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全字第52號 
聲  請  人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志堅  
代  理  人  張峰賓  
相  對  人  蔡俊偉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假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以新臺幣176,453元或同額等值之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7年度甲類第十期債票為相對人供擔保後，相對人就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不得為讓與、移轉、設定負擔、出租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一)案外人林春英邀同蔡榮金為連帶債務人於民國88年5月13日向聲請人借款新臺幣（下同）300萬元，借款期限為20年，以每個月為一期，分240期，按期平均攤付本息，如有一期未履行時，即視為全部到期。逾期交付借款本息，除按約定利率支付利息外，並按借據之約定，逾期六個月以內按約定利率10%，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按約定利率20%加付違約金，此有借據可稽。
(二)茲前項借款案外人林春英因發生逾欠情事，聲請人即向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聲請強制執行擔保品不足受償，核發90年度執字第19607號債權憑證在案，目前尚欠新臺幣1,054,719元，及自98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6.2%計算之利息；並自98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上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暨已核算未受償利息62元、已核算未受償違約金98,799元，此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0年度執字第19607號債權憑證可證
(三)頃悉案外人蔡榮金於114年8月28日，將其原有坐落於嘉義縣○○鎮○○○段○○○段000地號之不動產，無償贈與給予相對人蔡俊偉，此有地政事務所土地登記謄本與異動索引可稽。上述不動產前經鈞院強制執行特別拍賣以595,000元流標在案；而此一無償行為顯已有害聲請人之債權，設不即時聲請鈞院實施假處分而任其自由處分，則聲請人之債權必有日後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故為保全日後之強制執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2、533條準用526條第1項規定願供擔保以代釋明。為此，請鈞院鑒核，賜准裁定准聲請人以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7年度甲類第十期債票或等值之現金供擔保後，將相對人所有如附表位於嘉義縣○○鎮○○○段○○○段000地號之不動產為假處分，並禁止所列不動產不得讓與、移轉、設定負擔、出租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以保權益。
二、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處分，民事訟訴法第532條定有明文。又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亦有明文規定。
三、經查，本件聲請人就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業據聲請人提出
　　借據、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0年度執字第19607號債權憑證、分配表、土地登記謄本暨地籍異動索引、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蔡榮金之財產查詢清單、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04年度司執字第44025號函影本等資料為證。雖然於所述假處分之原因尚未能盡完全釋明之責，惟聲請人陳明願提供擔保以代釋明，本院認為其釋明之欠缺，擔保足以補足之。因此，本件聲請
　　，應予准許。
四、復按，法院定擔保金額而為准許假處分之裁定者，該項擔保係備供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受假處分後，債務人不能利用或處分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因供擔保所受之損害額定之，非以標的物之價值為依據。最高法院著有63年台抗字第142號裁判意旨可參。而查附表所示不動產之現值約784,235元，上述不動產受假處分後，相對人將遭受在本案訴訟期間不能利用或處分該不動產所受之損害。如果聲請人於日後受本案敗訴判決確定，則依民事訴訟法第533條前段準用第530條第1項規定，相對人即得聲請撤銷假處分裁定。而以司法院訂頒之各級法院辦案期間計算，一審辦案期限為2年、二審為2年6月、三審為1年6月。因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未逾150萬元，不得上訴第三審，聲請人提起之本案訴訟，於歷經一、二審判決確定之時間，應該為4年6月。又查，聲請人就本件系爭不動產是請求禁止相對人為讓與、設定負擔、出租及其他一切處分之行為，則相對人在此期間，因不能利用或處分該不動產所受之損害額，應相當於不動產價額之法定遲延利息損害即176,453元【計算式：784,235元年息5%4.5年＝176,45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因此，本件聲請人對於相對人因本件假處分而可能遭受之損害，應提供擔保金額176,453元。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533條前段、第526條、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呂仲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收受裁定正本送達後於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附表：　　　　　　　　　　　　
		編號

		　　　　　　土地坐落

		　 面積

		　 權利範圍

		 所有權人



		 1

		嘉義縣○○鎮○○○段○○○段000地號

		　808平方公尺

		　850分之550

		　蔡俊偉











附註：
㈠債權人提供擔保金之同時，應另按保全債權額（或財產價額）
　千分之8，向本院繳款處繳納執行費。
㈡強制執行法第132條第3項：債權人收受假扣押、假處分裁定後
　已逾30日者，不得聲請執行。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全字第52號 

聲  請  人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志堅  

代  理  人  張峰賓  

相  對  人  蔡俊偉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假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以新臺幣176,453元或同額等值之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7年

度甲類第十期債票為相對人供擔保後，相對人就附表所示之不動

產，不得為讓與、移轉、設定負擔、出租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一)案外人林春英邀同蔡榮金為連帶債務人於民國88年5月13日

    向聲請人借款新臺幣（下同）300萬元，借款期限為20年，

    以每個月為一期，分240期，按期平均攤付本息，如有一期

    未履行時，即視為全部到期。逾期交付借款本息，除按約定

    利率支付利息外，並按借據之約定，逾期六個月以內按約定

    利率10%，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按約定利率20%加付違約金，

    此有借據可稽。

(二)茲前項借款案外人林春英因發生逾欠情事，聲請人即向臺灣

    高雄地方法院聲請強制執行擔保品不足受償，核發90年度執

    字第19607號債權憑證在案，目前尚欠新臺幣1,054,719元，

    及自98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6.2%計算之利息；

    並自98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上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

    金，暨已核算未受償利息62元、已核算未受償違約金98,799

    元，此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0年度執字第19607號債權憑證

    可證

(三)頃悉案外人蔡榮金於114年8月28日，將其原有坐落於嘉義縣

    ○○鎮○○○段○○○段000地號之不動產，無償贈與給予相對人蔡

    俊偉，此有地政事務所土地登記謄本與異動索引可稽。上述

    不動產前經鈞院強制執行特別拍賣以595,000元流標在案；

    而此一無償行為顯已有害聲請人之債權，設不即時聲請鈞院

    實施假處分而任其自由處分，則聲請人之債權必有日後不能

    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故為保全日後之強制執行，爰依民事

    訴訟法第532、533條準用526條第1項規定願供擔保以代釋明

    。為此，請鈞院鑒核，賜准裁定准聲請人以中央政府建設公

    債107年度甲類第十期債票或等值之現金供擔保後，將相對

    人所有如附表位於嘉義縣○○鎮○○○段○○○段000地號之不動產

    為假處分，並禁止所列不動產不得讓與、移轉、設定負擔、

    出租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以保權益。

二、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

    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欲保全強制執行

    者，得聲請假處分，民事訟訴法第532條定有明文。又按，

    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

    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

    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亦有明文規定。

三、經查，本件聲請人就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業據聲請人提出

　　借據、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0年度執字第19607號債權憑證、

    分配表、土地登記謄本暨地籍異動索引、全國財產稅總歸戶

    蔡榮金之財產查詢清單、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04年度司執字

    第44025號函影本等資料為證。雖然於所述假處分之原因尚

    未能盡完全釋明之責，惟聲請人陳明願提供擔保以代釋明，

    本院認為其釋明之欠缺，擔保足以補足之。因此，本件聲請

　　，應予准許。

四、復按，法院定擔保金額而為准許假處分之裁定者，該項擔保

    係備供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依標的物

    受假處分後，債務人不能利用或處分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

    ，或因供擔保所受之損害額定之，非以標的物之價值為依據

    。最高法院著有63年台抗字第142號裁判意旨可參。而查附

    表所示不動產之現值約784,235元，上述不動產受假處分後

    ，相對人將遭受在本案訴訟期間不能利用或處分該不動產所

    受之損害。如果聲請人於日後受本案敗訴判決確定，則依民

    事訴訟法第533條前段準用第530條第1項規定，相對人即得

    聲請撤銷假處分裁定。而以司法院訂頒之各級法院辦案期間

    計算，一審辦案期限為2年、二審為2年6月、三審為1年6月

    。因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未逾150萬元，不得上訴第三審，聲

    請人提起之本案訴訟，於歷經一、二審判決確定之時間，應

    該為4年6月。又查，聲請人就本件系爭不動產是請求禁止相

    對人為讓與、設定負擔、出租及其他一切處分之行為，則相

    對人在此期間，因不能利用或處分該不動產所受之損害額，

    應相當於不動產價額之法定遲延利息損害即176,453元【計

    算式：784,235元年息5%4.5年＝176,453元；元以下四捨五

    入】。因此，本件聲請人對於相對人因本件假處分而可能遭

    受之損害，應提供擔保金額176,453元。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533條前段、第526條、第95條、第78條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呂仲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收受裁定正本送達後於10日內向本院提出

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附表：　　　　　　　　　　　　

編號 　　　　　　土地坐落 　 面積 　 權利範圍  所有權人  1 嘉義縣○○鎮○○○段○○○段000地號 　808平方公尺 　850分之550 　蔡俊偉 





附註：

㈠債權人提供擔保金之同時，應另按保全債權額（或財產價額）

　千分之8，向本院繳款處繳納執行費。

㈡強制執行法第132條第3項：債權人收受假扣押、假處分裁定後

　已逾30日者，不得聲請執行。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全字第52號 
聲  請  人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志堅  
代  理  人  張峰賓  
相  對  人  蔡俊偉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假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以新臺幣176,453元或同額等值之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7年度甲類第十期債票為相對人供擔保後，相對人就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不得為讓與、移轉、設定負擔、出租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一)案外人林春英邀同蔡榮金為連帶債務人於民國88年5月13日向聲請人借款新臺幣（下同）300萬元，借款期限為20年，以每個月為一期，分240期，按期平均攤付本息，如有一期未履行時，即視為全部到期。逾期交付借款本息，除按約定利率支付利息外，並按借據之約定，逾期六個月以內按約定利率10%，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按約定利率20%加付違約金，此有借據可稽。
(二)茲前項借款案外人林春英因發生逾欠情事，聲請人即向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聲請強制執行擔保品不足受償，核發90年度執字第19607號債權憑證在案，目前尚欠新臺幣1,054,719元，及自98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6.2%計算之利息；並自98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上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暨已核算未受償利息62元、已核算未受償違約金98,799元，此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0年度執字第19607號債權憑證可證
(三)頃悉案外人蔡榮金於114年8月28日，將其原有坐落於嘉義縣○○鎮○○○段○○○段000地號之不動產，無償贈與給予相對人蔡俊偉，此有地政事務所土地登記謄本與異動索引可稽。上述不動產前經鈞院強制執行特別拍賣以595,000元流標在案；而此一無償行為顯已有害聲請人之債權，設不即時聲請鈞院實施假處分而任其自由處分，則聲請人之債權必有日後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故為保全日後之強制執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2、533條準用526條第1項規定願供擔保以代釋明。為此，請鈞院鑒核，賜准裁定准聲請人以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7年度甲類第十期債票或等值之現金供擔保後，將相對人所有如附表位於嘉義縣○○鎮○○○段○○○段000地號之不動產為假處分，並禁止所列不動產不得讓與、移轉、設定負擔、出租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以保權益。
二、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處分，民事訟訴法第532條定有明文。又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亦有明文規定。
三、經查，本件聲請人就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業據聲請人提出
　　借據、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0年度執字第19607號債權憑證、分配表、土地登記謄本暨地籍異動索引、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蔡榮金之財產查詢清單、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04年度司執字第44025號函影本等資料為證。雖然於所述假處分之原因尚未能盡完全釋明之責，惟聲請人陳明願提供擔保以代釋明，本院認為其釋明之欠缺，擔保足以補足之。因此，本件聲請
　　，應予准許。
四、復按，法院定擔保金額而為准許假處分之裁定者，該項擔保係備供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受假處分後，債務人不能利用或處分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因供擔保所受之損害額定之，非以標的物之價值為依據。最高法院著有63年台抗字第142號裁判意旨可參。而查附表所示不動產之現值約784,235元，上述不動產受假處分後，相對人將遭受在本案訴訟期間不能利用或處分該不動產所受之損害。如果聲請人於日後受本案敗訴判決確定，則依民事訴訟法第533條前段準用第530條第1項規定，相對人即得聲請撤銷假處分裁定。而以司法院訂頒之各級法院辦案期間計算，一審辦案期限為2年、二審為2年6月、三審為1年6月。因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未逾150萬元，不得上訴第三審，聲請人提起之本案訴訟，於歷經一、二審判決確定之時間，應該為4年6月。又查，聲請人就本件系爭不動產是請求禁止相對人為讓與、設定負擔、出租及其他一切處分之行為，則相對人在此期間，因不能利用或處分該不動產所受之損害額，應相當於不動產價額之法定遲延利息損害即176,453元【計算式：784,235元年息5%4.5年＝176,45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因此，本件聲請人對於相對人因本件假處分而可能遭受之損害，應提供擔保金額176,453元。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533條前段、第526條、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呂仲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收受裁定正本送達後於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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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㈠債權人提供擔保金之同時，應另按保全債權額（或財產價額）
　千分之8，向本院繳款處繳納執行費。
㈡強制執行法第132條第3項：債權人收受假扣押、假處分裁定後
　已逾30日者，不得聲請執行。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全字第52號 

聲  請  人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志堅  

代  理  人  張峰賓  

相  對  人  蔡俊偉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假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以新臺幣176,453元或同額等值之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7年度甲類第十期債票為相對人供擔保後，相對人就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不得為讓與、移轉、設定負擔、出租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一)案外人林春英邀同蔡榮金為連帶債務人於民國88年5月13日向聲請人借款新臺幣（下同）300萬元，借款期限為20年，以每個月為一期，分240期，按期平均攤付本息，如有一期未履行時，即視為全部到期。逾期交付借款本息，除按約定利率支付利息外，並按借據之約定，逾期六個月以內按約定利率10%，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按約定利率20%加付違約金，此有借據可稽。

(二)茲前項借款案外人林春英因發生逾欠情事，聲請人即向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聲請強制執行擔保品不足受償，核發90年度執字第19607號債權憑證在案，目前尚欠新臺幣1,054,719元，及自98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6.2%計算之利息；並自98年9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上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暨已核算未受償利息62元、已核算未受償違約金98,799元，此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0年度執字第19607號債權憑證可證

(三)頃悉案外人蔡榮金於114年8月28日，將其原有坐落於嘉義縣○○鎮○○○段○○○段000地號之不動產，無償贈與給予相對人蔡俊偉，此有地政事務所土地登記謄本與異動索引可稽。上述不動產前經鈞院強制執行特別拍賣以595,000元流標在案；而此一無償行為顯已有害聲請人之債權，設不即時聲請鈞院實施假處分而任其自由處分，則聲請人之債權必有日後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故為保全日後之強制執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2、533條準用526條第1項規定願供擔保以代釋明。為此，請鈞院鑒核，賜准裁定准聲請人以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7年度甲類第十期債票或等值之現金供擔保後，將相對人所有如附表位於嘉義縣○○鎮○○○段○○○段000地號之不動產為假處分，並禁止所列不動產不得讓與、移轉、設定負擔、出租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以保權益。

二、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處分，民事訟訴法第532條定有明文。又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亦有明文規定。

三、經查，本件聲請人就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業據聲請人提出

　　借據、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0年度執字第19607號債權憑證、分配表、土地登記謄本暨地籍異動索引、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蔡榮金之財產查詢清單、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04年度司執字第44025號函影本等資料為證。雖然於所述假處分之原因尚未能盡完全釋明之責，惟聲請人陳明願提供擔保以代釋明，本院認為其釋明之欠缺，擔保足以補足之。因此，本件聲請

　　，應予准許。

四、復按，法院定擔保金額而為准許假處分之裁定者，該項擔保係備供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受假處分後，債務人不能利用或處分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因供擔保所受之損害額定之，非以標的物之價值為依據。最高法院著有63年台抗字第142號裁判意旨可參。而查附表所示不動產之現值約784,235元，上述不動產受假處分後，相對人將遭受在本案訴訟期間不能利用或處分該不動產所受之損害。如果聲請人於日後受本案敗訴判決確定，則依民事訴訟法第533條前段準用第530條第1項規定，相對人即得聲請撤銷假處分裁定。而以司法院訂頒之各級法院辦案期間計算，一審辦案期限為2年、二審為2年6月、三審為1年6月。因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未逾150萬元，不得上訴第三審，聲請人提起之本案訴訟，於歷經一、二審判決確定之時間，應該為4年6月。又查，聲請人就本件系爭不動產是請求禁止相對人為讓與、設定負擔、出租及其他一切處分之行為，則相對人在此期間，因不能利用或處分該不動產所受之損害額，應相當於不動產價額之法定遲延利息損害即176,453元【計算式：784,235元年息5%4.5年＝176,45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因此，本件聲請人對於相對人因本件假處分而可能遭受之損害，應提供擔保金額176,453元。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533條前段、第526條、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呂仲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收受裁定正本送達後於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附表：　　　　　　　　　　　　

編號 　　　　　　土地坐落 　 面積 　 權利範圍  所有權人  1 嘉義縣○○鎮○○○段○○○段000地號 　808平方公尺 　850分之550 　蔡俊偉 





附註：

㈠債權人提供擔保金之同時，應另按保全債權額（或財產價額）

　千分之8，向本院繳款處繳納執行費。

㈡強制執行法第132條第3項：債權人收受假扣押、假處分裁定後

　已逾30日者，不得聲請執行。



